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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1月18日，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持股份” ）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杭州湾新区人保远望启迪科服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转让

方” ）的通知，转让方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所持公司的全部股份，现将转让方本次拟协议

转让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公告如下：

一、转让背景及转让情况

（一）转让背景

转让方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自身资金规划， 拟公开征集受让方， 转让所持公司的全部股

份。

（二）公司股权结构及转让方最近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前10大股东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39,469,256 19.51

宁波杭州湾新区人保远望启迪科服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0,672,575 10.22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0,117,250 5.00

许国栋 8,570,050 4.24

邵凯 4,055,832 2.00

张翼飞 3,204,800 1.58

陈德清 2,352,000 1.16

李彩斌 2,205,000 1.09

郭素生 1,770,000 0.87

朱向东 1,323,000 0.65

合计 93,739,763 46.3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转让方持有公司20,672,575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22%，均为无

限售流通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三）本次转让方拟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转让方本次拟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公司10.22%的股份，即20,672,575股（自公告之

日起至转让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变动事项，应对上述

转让数量做相应调整），所转让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将不

再持有公司股份。

二、拟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拟受让中持股份的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法律主体（仅限公司法

人和有限合伙企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股东资格条件。意向受让方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2）意向受让方应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3）意向受让方应具有合法资金来源，商业信用良好，已足额筹措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或

具备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

（4）意向受让方已就本次受让股份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批准程序；

（5）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相关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有助于促进上市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2） 意向受让方应遵守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要求，不损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3）意向受让方本次受让股份不得有影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和持续盈利能力的不

利安排。

三、拟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一）递交受让申请的资料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提交《股份受让申请》，载明受让意向和受让方案。

受让方案应包括的内容：

（1）报价：包括每股报价、受让股份比例、总价及报价说明；

（2）支付安排、资金来源：意向受让方应说明支付节奏及资金来源能够足额支付交易价款

的资金证明；

（3）意向受让方就是否符合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条件逐项进行说明，包括基本条件和有

利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相关条件和要求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意向

受让方综合实力；资金实力等；

（4）意向受让方就本次股份受让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程序情况说明。

（二）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

符合上述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应于2021年12月10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之前向转让方提交

《股份受让申请》。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程序及审批情况

转让方对本次转让已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五、联系方式

转让方指定的受让申请接收人及申请文件接收地址如下：

联系人： 郭韵帷

联系电话：+86� 10� 8215� 1068-8053、+86� 18612729031

接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启迪科技大厦A座22层

六、本次股权转让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在本次公开征集期限内，转让方是否能够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如在规

定期限内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本次股份转让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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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11月16日召开

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以2021年三季度末总股本5,696,247,7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 5.86�

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3,338,001,208.46元，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 49.11%。报告期内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如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分配现

金红利总额不变。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696,247,796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5.8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274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17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86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24日，除权除息日：2021年11月25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11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11月2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37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 08*****797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11月17日至登记日：2021年11月24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8月19日承诺的“已解除限售的167,882,

520股在股价低于30元时不在二级市场出售” ， 经2008年中期转增股本、2008年度、2009年度、

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及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其限售价格调整为18.368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咨询联系人：张志君女士、周金晓先生

咨询电话：0351-2137728� � � � �咨询传真：0351-2137729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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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1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陈江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六楼602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为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5,312,726股；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27名，代表股份12,651,431股，合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3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7,964,1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86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7,983,45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0.003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332,0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36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651,43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6377％。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4,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983,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4,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983,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佳荣、曹丽慧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21� � �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1-116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公开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

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作。

公司已于2021年6月28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

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2021年9月22日，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司收到

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054号）。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新发行不超过49,238,

8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完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到香港交

易所主板上市。

2021年11月11日，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举行上市聆讯， 审议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

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审议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

告》。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聆讯后资料集。

该聆讯后资料集为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要求而刊发，刊发

目的仅为提供资讯予香港公众人士，除此以外并无任何其他目的，公司对聆讯后资料集及其内

容也不负有任何义务或责任。同时，该聆讯后资料集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并不完整，亦可能

会适时作出更新和变动。

鉴于聆讯后资料集的刊发目的仅为提供信息予香港公众人士， 公司将不会在境内或香港

以外的任何其他地区的信息披露媒体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聆讯后资料集，

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聆讯后资料集披露的公司的相关信息， 该聆讯后资料集可在香

港联交所网站的以下网址进行查阅：

中文：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1/103602/documents/sehk21111701086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1/103602/documents/sehk21111701087.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而作出。公司不

会通过本公告或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聆讯后资料集向任何个人或实体发行或出售任何证

券；本公告以及聆讯后资料集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任何

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由于聆讯后资料集的发布受到法律限制，任何个人或实体必须在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可查阅该聆讯后资料集。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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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暨拟递交上诉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罗平锌电” ）分别于2019年、2020年

和2021年披露了共计697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 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84,205,645.73元的诉讼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19-018号公告、2020年半年度报告和2021-065号公告）。其中，王*江等137名投

资者请求法院判令公司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13,112,014.91元。

二、判决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民事判决书》[（2018） 云01民初2552号、

（2018）云01民初2553号、（2018）云01民初2554号、（2018）云01民初2555号、（2018）云01民

初2556号、（2018） 云01民初2557号、（2018） 云01民初2558号、（2018） 云01民初2565号、

（2018）云01民初2566号、（2018）云01民初2567号、（2018）云01民初2568号、（2018）云01民

初2893号、（2018） 云01民初2894号、（2018） 云01民初2895号、（2018） 云01民初2896号、

（2018）云01民初2897号、（2018）云01民初2898号、（2018）云01民初2899号、（2018）云01民

初2900号、（2018）云01民初2901号、（2018）云01民初2902号、（2018）云01民初2910号]，王*江

等137名投资者的诉讼案件已审理终结， 法院判令公司赔付王*江等137名投资者经济损失共

计9,303,726.22元（未包含案件受理费）。判决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江损失841,252元；案件受理费

15,815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0,871元。

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全损失36,647元；案件受理费1,

14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780元。

3、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明损失18,622元； 案件受理费

376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04元。

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徐*损失324,743元；案件受理费8,

55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5,744元。

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胡*燕损失148,196元；案件受理费

4,631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090元。

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损失19,793元；案件受理费359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18元。

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损失18,289元；案件受理费459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19元。

8、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何*损失80,907元； 案件受理费2,

539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835元。

9、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倪*杰损失16,866元； 案件受理费

73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31元。

10、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雷*娟损失9,637元； 案件受理费

14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01元。

1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党*损失85,421元；案件受理费2,

74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918元。

1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夏*损失62,327元；案件受理费2,

037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419元。

13、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损失6,579元； 案件受理费50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5元。

1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珍损失30,695元；案件受理费

1,09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649元。

1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蔡*损失15,769元；案件受理费461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75元。

1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霆损失22,231元；案件受理费

60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418元。

1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损失14,617元；案件受理费325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26元。

18、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袁*协损失8,044元； 案件受理费

133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80元。

1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谢*珍损失24,042元；案件受理费

401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401元。

2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郭*锋损失31,282元；案件受理费

1,159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667元。

2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刚损失12,973元；案件受理费

1,226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79元。

2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许*茜损失19,153元；案件受理费

42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24元。

2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损失10,875元；案件受理费191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33元。

2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损失32,796元；案件受理费894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670元。

2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损失22,576元；案件受理费408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79元。

2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损失4,864元；案件受理费665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93元。

2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华损失223,248元；案件受理费

5,989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4,277元。

2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梁*损失127,194元；案件受理费4,

293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735元。

2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聂*霞损失116,877元；案件受理费

3,38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565元。

30、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碧损失9,640元； 案件受理费

131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95元。

3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宗损失8,696元；案件受理费1,

519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92元。

3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彪损失19,115元；案件受理费

599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58元。

3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夏*损失40,799元；案件受理费1,

26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880元。

3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曾*艳损失14,428元；案件受理费

38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37元。

3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宋*平损失5,490元；案件受理费50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8元。

3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金损失25,922元；案件受理费

589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484元。

3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损失97,325元；案件受理费2,

827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178元。

3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华*损失10,497元；案件受理费200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31元。

3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裴*飞损失587,026元；案件受理费

9,936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9,506元。

4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旭损失46,221元；案件受理费

1,455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016元。

4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凯损失14,580元；案件受理费

63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77元。

4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损失112,751元；案件受理费3,

53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464元。

4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詹*梅损失29,913元；案件受理费

1,57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664元。

44、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郭*损失491,586元； 案件受理费

10,541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7,687元。

4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戊损失100,377元；案件受理费

2,70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259元。

4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龙*海损失12,786元；案件受理费

26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81元。

4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谢*锋损失13,644元；案件受理费

29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02元。

4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损失18,913元；案件受理费913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88元。

4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薛*宝损失32,990元；案件受理费

1,002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688元。

5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弟损失2,477元；案件受理费69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6元。

51、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鄢*海损失9,435元； 案件受理费

137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96元。

5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杜*损失16,369元；案件受理费299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45元。

5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明损失31,413元；案件受理费

1,453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690元。

5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林*损失133,240元；案件受理费4,

186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871元。

5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麦*杰损失77,677元；案件受理费

1,743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742元。

5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志损失15,624元；案件受理费

21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02元。

57、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损失5,835元； 案件受理费50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5元。

5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兰*根损失102,212元；案件受理费

3,71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641元。

5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博损失19,416元；案件受理费

78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87元。

6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损失76,539元；案件受理费4,

017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654元。

6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功损失71,873元；案件受理费

2,364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646元。

6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虎损失56,253元；案件受理费

1,712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259元。

6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青损失13,067元；案件受理费

26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87元。

6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松损失229,811元；案件受理费

7,773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4,139元。

6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兴损失18,203元；案件受理费

851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68元。

6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英损失17,962.86元；案件受理

费249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负担。

6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田*损失13,703元；案件受理费293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04元。

6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蒋*辉损失35,395元；案件受理费

1,082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747元。

6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敏损失72,985.68元；案件受理

费1,625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负担。

7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倪*损失28,119.12元；案件受理费

503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负担。

71、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邵*库损失9,148元； 案件受理费

15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98元。

72、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俞*损失4,423元； 案件受理费1,

917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00元。

73、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林损失8,448元； 案件受理费

455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47元。

7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鹏损失35,895元；案件受理费

1,075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757元。

7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丁*文损失24,591元；案件受理费

678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475元。

7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春损失14,081元；案件受理费

263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00元。

7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陆*仙损失19,000元；案件受理费

275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负担。

7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芮*江损失4,394元；案件受理费50

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35元。

7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益损失79,441元；案件受理费

2,570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1,799元。

8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邹*东损失102,555元；案件受理费

2,901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2,288元。

8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发损失27,635元；案件受理费

787元，被告罗平锌电负担551元。

8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飞损失33,621元；案件受理费

641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负担。

8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叶*娥损失15,362元；案件受理费

184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负担。

8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谢*阳损失8,713元；案件受理费50

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负担。

8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宋*瑞损失7,871元，由被告杨建兴

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56元。

8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损失26,763.92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69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8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成损失259,177.18元，由被告

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188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8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易*玲损失35,167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3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747元。

8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董*霞损失37,411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3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795元。

9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杜*瑛损失43,616.16元，由被告杨

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90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9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易*河损失45,702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432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003元。

9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娟损失32,572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964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675元。

9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任*民损失165,375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76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3,594元。

9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彭*军损失10,861.94元，由被告杨

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2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9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损失5,557元，由被告杨建兴对

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35元。

9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史*男损失25,431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631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483元。

9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俊损失192,010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078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3,871元。

9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任*霏损失44,876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433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984元。

9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蔡*华损失71,525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914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594元。

10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马*莉损失28,401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72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564元。

10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蓝*金损失103,058元，由被告杨

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241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2,272元。

10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郭*武损失12,834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57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80元。

10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敏损失62,841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043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431元。

10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临损失13,517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05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204元。

10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姚*民损失15,818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64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255元。

10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江损失42,377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05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919元。

10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湘损失24,277.98元，由被告

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07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10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孟*朋损失62,499.26元，由被告

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62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10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言损失44,578.46元，由被告

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914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11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曹*成损失70,515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308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621元。

11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雷*损失22,569元，由被告杨建兴

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22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408元。

11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华损失21,740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72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402元。

11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香损失17,280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753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388元。

11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喜损失1,334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207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29元。

11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蒋*亮损失62,509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022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422元。

11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黎*容损失1,905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8元。

11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伟损失78,899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976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791元。

11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梁*红损失19,488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12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350元。

11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霞损失153,302元，由被告杨

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584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3,210元。

120、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柯*金损失54,216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721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214元。

12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梅损失3,422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13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69元。

12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吴*舟损失135,623.90元，由被告

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012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12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项*兰损失14,803.36元，由被告

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70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12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卢*建损失37,853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021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791元。

12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明损失15,618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56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250元。

12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国损失516,032.4元，由被告

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

12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红损失25,065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55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546元。

128、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飞损失6,535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6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49元。

129、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薛*虹损失4,118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63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78元。

130、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损失61,302元，由被告杨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985元，被告罗

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392元。

131、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损失510,670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077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7,773元。

132、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鲁*伟损失134,933元，由被告杨

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465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2,955元。

133、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福损失47,280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49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030元。

134、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许*损失40,770元，由被告杨建兴

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265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880元。

135、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柏损失214,869元，由被告杨

建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896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4,135元。

136、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虞*杰损失79,841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53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1,811元。

137、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冯*妮损失22,985元，由被告杨建

兴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90元，被告罗平锌电、杨建兴负担428元。

驳回上述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获知的投资者诉讼案件按照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披露，如

后续可能发生类似诉讼事项，公司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公司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日尚处于上诉期内，上述判决书的最终判决情况、履行

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此次法院判令公司赔付王*江等137名投资者经济损失共计9,303,726.22

元，公司需承担的案件受理费174,413.00元，以上合计：9,478,139.22元，公司基于谨慎考虑，根

据已经判决（和解）案件的赔付情况，已于2020年年度报告中计提了1,396.32万元的预计损失

金额，因此不会影响2021年当期损益。

五、公司的后续安排及风险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将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截至本公告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投资人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697起

案件中，公司与其中8起案件的投资人达成和解，并取得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详见公司2020-094号、2021-080号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事项及上诉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云01民初2552号、（2018）云01民

初2553号、（2018） 云01民初2554号、（2018） 云01民初2555号、（2018） 云01民初2556号、

（2018）云01民初2557号、（2018）云01民初2558号、（2018）云01民初2565号、（2018）云01民

初2566号、（2018） 云01民初2567号、（2018） 云01民初2568号、（2018） 云01民初2893号、

（2018）云01民初2894号、（2018）云01民初2895号、（2018）云01民初2896号、（2018）云01民

初2897号、（2018） 云01民初2898号、（2018） 云01民初2899号、（2018） 云01民初2900号、

（2018）云01民初2901号、（2018）云01民初2902号、（2018）云01民初2910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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